富民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（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）救灾资金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1.立项背景及目的。
    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（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灾资金）的通知》（云财资环〔2024〕170号）文件要求，为支持各地做好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灾工作,昆明市应急管理局下达我县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400000元。我单位按照各镇（街道）统计、核实、上报的灾情数据和救助需求,为做好今冬明春受灾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，经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，印发《富民县应急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）的通知》（富应急通〔2025〕1号）文件，将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400000元下拨到永定街道办、款庄镇、罗免镇、散旦镇、东村镇，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。
（2） 项目绩效目标。
1、 总目标。
通过规范冬春救助资金管理，精准认定救助对象，及时足额发放补助资金，有效解决受灾困难群众冬春基本生活困难，兜牢民生底线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，增强群众获得感、安全感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2、年度目标
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400000元全部按照规定及时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，认真做好受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工作，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。
（3） 项目组织管理情况。
1、项目组织保障
富民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人员成立工作小组推进项目有序进行。
2、项目监督
富民县应急管理局督察全程监督检查。
3、节支增效措施
 开展询价工作以及项目进程中由工作小组组织跟进项目进度，确保项目稳步高效推进。
4、内部控制管理
严格按照富民县应急管理局内控系统的工作要求开展工作。
5、项目财务管理
按照富民县应急管理局财务和审计工作依法依规报销相关费用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通过绩效评价，了解2025年项目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，总结项目资金管理的经验，及时发现项目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为加强财政支出的规范化管理，提高安全生产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，健全和完善项目支出和资金使用，完善预算编制、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，以及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应采取的措施等。
（2） 绩效评价原则、依据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、评价标准、评价抽样等。
1、绩效评价原则。
（1）科学规范。
（2）公开公正。
（3）绩效相关。
2、绩效评价方法。
主要通过查看相关数据和资料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客观进行整体评价、打分，出具评价结果，最后出具绩效自评报告。
（3） 绩效评价工作流程。
1、前期准备。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，明确了工作职责，制定现场评价工作方案，设计相关表格，联系相关部门，确定了实施时间。
2、实施情况。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步骤：（1）了解项目情况；（2）收集核查资料。收集该项目相关政策文件、资金拨付明细等资料；核查相关制度是否完善，项目蛇皮、实施等程序是否符合要求，资金分配、拨付是否合规，手续是否齐全，是否存在挤占、截留、挪用等情况。（3）现场查看。调查走访、发放问卷调查等。
3、得出评价结论，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（一）绩效评价综合结论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分析。
1、项目立项：本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、相关政策、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，项目申请、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。
2、绩效目标：本项目依据建设内容设置的总体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合理、可行。
3、资金投入：本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、有明确标准、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，且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。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分析。
1、项目实施情况。
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400000元全部按照规定及时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，实行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资金合规使用率100%，无滞留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等违规情况，资金拨付及时率达100%。
2、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。
（1）资金来源情况。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（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灾资金）的通知》（云财资环〔2024〕170号）文件要求，为支持各地做好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灾工作,昆明市应急管理局下达我县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400000元。
（2）资金使用情况。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，结合我县受灾灾需救助人口实际情况，将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400000元下拨4镇1街道（具体为：下拨永定街道办4572元、款庄镇295404元、罗免镇55606元、东村镇40032元、散旦镇4386元），做好灾区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、饮水、衣被、取暖、医疗等基本生活救助，及时足额发放冬春救灾资金，确保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安全温暖过冬。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。
数据指标。2023-2024年救助冬春期间需救助受灾群众2209人，年度指标值=2209人，完成率100%。
质量指标。全县按照不低于国家、省救助标准安排下达资金，资金下拨率100%，完成年度目标值。
时效指标。按要求在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后15天内下拨到各镇（街道），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方式将资金及时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，资金下达率100%。通过前期准备和周密地组织，组织人员进村入户，逐户排查，全面掌握了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的生活情况，摸清了全县因自然灾害需政府救助的情况，对因灾缺粮群众分类建档，登记造册，切实做到底子清、情况明，增强了冬春救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通过严格责任制度和规范采购发放程序，确保了受灾困难群众得到了及时的基本生活救助。
（4） 项目效益情况分析
经济指标。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及时下拨、物资调运保障能力完成年度目标值。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，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。
社会指标。冬春救助等工作，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“因灾致贫、因灾返贫”现象，采取各项措施，确保了冬春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工作落到了实处，实现了需政府救助的受灾困难群众全覆盖，确保了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生活正常有序地进行。
群众满意度：通过实地走访、问卷调查，救助对象对资金发放、救助政策落实满意度达90%以上，得到群众广泛认可。
5、 主要经验及做法
（一）联合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开展全覆盖排查，重点聚焦受灾困难群体，逐户核实家庭情况、困难程度及救助需求，建立“一户一档”台账。严格落实评议、审核、审批及公示程序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，确保救助对象精准、公平公正。
（二）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明确资金使用范围和发放标准，实行“专账管理、专款专用”。简化资金拨付流程，通过“一卡通”直接发放，确保资金快速、安全直达群众，杜绝违规操作。
6、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绩效目标管理不够精细，部分量化指标与基层实际结合度不足，绩效运行监控需进一步常态化。
（二）基层排查力量薄弱，对偏远地区、特殊群体的动态监管滞后，信息更新不及时；
（三）政策宣传覆盖面不足，部分老年群体、偏远地区群众对救助申请流程、补助标准知晓度不高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村级档案整理规范性有待提升，部分资料留存不完整、不规范。
下一步我单位将结合冬春救助工作实际，细化量化绩效指标，增强指标针对性、可操作性；建立常态化绩效运行监控机制，全程跟踪资金使用、项目推进情况，及时纠偏纠错，提升绩效管理水平。健全基层排查摸排机制，充实基层工作力量，实现困难群众常态化排查、动态化管理；及时更新救助对象信息，精准调整救助标准，切实做到应救尽救、应退则退。
七、有关建议
无
八、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

